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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9 月 2

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《关于对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

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15】第 350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。

公司管理层对关注函高度重视，公司对相关事项认真核查，根据关注

函要求，以及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，现将关注函提出的问题回复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请说明存在相关纠纷的原因；原告林斌、林杰在起诉状中提

及的《关于重组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》

及系列补充协议是否存在，如是，请提交相关文件并说明协议中对青

草地公司股权转让及经营管理权的相关约定、作出有关约定的原因以

及其是否损害你公司后续作为青草地公司控股股东的合法权利。 

1、请说明存在相关纠纷的原因？ 

回复：林斌、林杰与上市公司、五岳乾坤及原浙江青草地园林市

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现更名为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，

以下简称“青草地”）等存在纠纷的原因是林斌、林杰向上市公司及



五岳乾坤提出的无理经济要求未能得到满足。 

2、原告林斌、林杰在起诉状中提及的《关于重组浙江青草地园

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》及系列补充协议是否存在？ 

回复：经向五岳乾坤询问，《关于重组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

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》及系列补充协议存在，共四份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林斌、林杰与五岳乾坤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签订《关于重

组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； 

（2）林斌、林杰与五岳乾坤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签订《<关于重

组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>的补充协议》； 

（3）林斌、林杰与五岳乾坤、郑方、贾明辉于 2013 年 6 月 24

日签订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》； 

（4）林斌、林杰与五岳乾坤、郑方、贾明辉于 2013 年 6 月 24

日签订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》。 

上述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。 

3、请说明协议中对青草地公司股权转让及经营管理权的相关约

定、作出有关约定的原因？ 

回复：（1）《合作协议》的相关约定及原因 

1）对于股权转让的约定 

第二条合作安排 第 1 项：甲方以其持有目标公司的 100%股权向

乙方增资，作价 7500 万元，届时甲方因此持有乙方的股权比例为

4.2527%。 



2）对于经营管理权的约定 

第二条合作安排 第 4 项：在双方准合并期间内，公司管理权不

变； 

第四条乙方的保证和承诺 第 3 项：乙方保证重组后的上市公司

拥有不少于 4.5 亿元自有资金，用于上市公司经营园林绿化业务。重

组成功后，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由甲方行使； 

第六条违约责任 第 3 款约定：如因各种原因，导致甲方在上市

公司重组成功后失去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，则乙方应在甲方正式失

去经营管理权后的 30 天内收购甲方拥有的上市公司股票，（1）如果

股票市场价格高于 10 元，按市价收购；（2）如果股票价格低于 10 元，

按 10 元收购。 

3）相关约定的原因 

上述约定是林斌、林杰与五岳乾坤就准合并期间内，对于青草地

的经营管理权的安排。准合并期间应为《合作协议》签订后到五岳乾

坤收购青草地 100%股权之前。《合作协议》前签订后，林斌、林杰成

为五岳乾坤的股东，青草地成为五岳乾坤全资子公司。至此，该《合

作协议》核心条款已经履行完毕。 

我国公司法及大量生效案例中认定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是因股东

的投资关系所派生出来的一项权能，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由股东享有。

在准合并期内及五岳乾坤持有青草地 100%股权期间，林斌、林杰享

有青草地的经营管理权。此后，五岳乾坤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，林斌、

林杰不再持有五岳乾坤的股权。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毕，青草



地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青草地的经营管理权依照法律规定完

全属于上市公司。 

（2）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》、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三》的相关约

定及原因 

两份补充协议在时隔五岳乾坤收购青草地股权完毕一年多后且

在同一天签订，明显不符合商业惯例和常理。签订这两份补充协议是

因为林斌、林杰恶意向五岳乾坤索取不正当利益。为避免给上市公司

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五岳乾坤在商业利益上作了让步。 

4、请说明相关约定是否损害你公司后续作为青草地公司控股股

东的合法权利？ 

回复：相关约定不损害公司后续作为青草地公司控股股东的合法

权利。 

二、青草地公司为2013年你公司股改时，五岳乾坤向你公司赠予

的资产；在股改说明书中，五岳乾坤做出了关于该资产权属完善的声

明及承诺；鉴于青草地公司已发生经营管理权纠纷，请你公司核查并

说明五岳乾坤在股改说明书中作出的披露及承诺是否真实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五岳乾坤收购青草地100%股权，然后将青草地100%

股权无偿赠与上市公司，程序合法有效，林斌、林杰对上述股权转让

没有异议，上市公司持有青草地100%股权清晰明确，不存在瑕疵，五

岳乾坤在股改说明书中做出的关于青草地权属完善的声明及承诺是

真实的。 

 



三、请你公司结合青草地公司近三年的经营状况、财务数据，说

明其生产经营是否受到相关诉讼及经营管理权纠纷的影响。 

回复：青草地 2013 年、2014 年及 2015 年上半年经营及财务状

况如下表： 

项            目 行次 2015/6/30 2014 2013 

一、营业收入 1 370224991.8 132,952,924.55  107,852,162.56  

  减：营业成本 2 321470146.3 116,059,671.38  76,831,101.14  

 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9376446.3 3,521,336.28  3,356,182.17  

      销售费用 4 770201.36 1,994,170.47  1,148,992.86  

      管理费用  5 4908891.37 1,273,261.60  9,640,864.65  

      财务费用  6 2826385.88 -2,698,139.13  548,319.23  

      资产减值损失  7  11,931,139.85  1,184,139.32  

     加：公允价值变动收益（损

失以“-”号填列）  
8    

       投资收益（损失以“-”

号填列）  
9  46,109.59   

       其中：对联营企业和合

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
10    

二、营业利润（亏损以“-”号

填列） 
11 30872920.66 -10,540,406.31  15,142,563.19  

   加：营业外收入  12 94700  200,000.00  

   减：营业外支出 13 1230799.2 719,449.81  10,448,549.66  

       其中：非流动资产处置

损失  
14    

三、利润总额（亏损总额以“-”

号填列） 
15 29736821.46 -11,259,856.12  4,894,013.53  

   减：所得税费用  16 8456527.84 -2,107,561.41  2,639,438.66  

四、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-”号

填列） 
17 21280293.62 -9,152,294.71  2,254,574.87  

   减：少数股东损益  18    

   减：同一控制下被合并方在

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 
    

五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 
19 21280293.62 -9,152,294.71  2,254,574.87  

从上表可知，青草地 2013 年、2014 年和 2015 年上半年收入分



别为：10785 万元、13295 万元和 37022 万元，营业收入呈现连年上

涨，2015年上半年较 2014 年和 2013 年有较大的增长幅度。2013 年、

2014年和 2015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：225万元、-915万元和 2128

万元，净利润 2015 年上半年较 2013 年和 2014 年也有较大的增长幅

度。 

从以上数据上可以看出，青草地的生产经营及公司的营业收入和

利润并未因相关诉讼及经营管理权纠纷而受到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1 月 9 日 




